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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

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概述

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12月16

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控

股股东上海九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和恒宜商商业经营管理(上海)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宜商”）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，其中：

公司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25,800 万元，持有 30%的股权。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上海九百关于与关联

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

034）。

公司控股股东名称已由“上海九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”变更为

“上海新南西（集团）有限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新南西集团”）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 2026 年 2 月 25 日披露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上海九百关于控股



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3）。

二、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

2026 年 7 月 2 日，公司与新南西集团、恒宜商就上述投资事项

正式签署《上海九百隆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协议》，相关情况如

下：

（一）协议主体：

甲方：上海新南西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乙方：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

丙方：恒宜商商业经营管理(上海)有限公司

（二）投资标的（新设立参股子公司）的基本情况

1.公司名称：上海九百隆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

简称“九百隆新”，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）

2.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

3.注册资本：86,000 万元人民币

4.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266 号 2 幢 7层 701 室

5.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企业管理；非

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商务代理代办服务；餐饮管理；工程管理服务；

物业管理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娱乐性展览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

礼品花卉销售；日用陶瓷制品销售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文具用

品零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日用品销售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

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采购代理服务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

知识产权服务（专利代理服务除外）；咨询策划服务；品牌管理；企



业形象策划；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图文设计

制作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咨询服务

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办公服务；体育赛事策划；创业空间

服务；软件开发；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；化妆品批发；服装服

饰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；文

具用品批发；通讯设备销售；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停车场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；食品销售；酒类经营；职业中介

活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6.九百隆新设股东会；设董事会，由 5 名董事组成；设监事会，

由 3名监事组成。

（三）股权结构及履约安排

九百隆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,000 万元，其中：公司以现金出

资人民币 25,800 万元，持有九百隆新 30%的股权；新南西集团以现

金出资人民币8,600万元，持有九百隆新10%的股权；恒宜商以现金

出资 51,600 万元，持有九百隆新 60%的股权。

各股东应当同期限认缴出资，同步实缴出资。公司注册资本由

股东各方按各自在公司的出资比例按公司实际运营需求及装修改造

工程进度于2026年 7月 17日起至 2029年 7月 16日期间分期缴付。

（四）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



本协议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

的保护和管辖。如果股东各方对由于本协议引起的、在本协议项下

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或对其任何条款的解释（包括关于其存在、

有效性或终止方面的问题）产生任何争议、分歧或索赔，则经任何

一方要求后，应立即将有关争议提交股东各方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

授权代表，尽力通过协商解决该等争议、分歧或索赔。所有争议应

通过股东各方代表之间的协商友好解决。如股东各方未能根据“友

好协商”条款解决任何争议、分歧或索赔，任何一方有权将该等争

议、分歧或索赔提交公司注册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。在诉讼过

程中，除股东各方正在提交诉讼的争议内容外，本协议须继续履行。

三、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本次交易不会

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，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

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对公司独

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7月3日


